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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成：发达国家行政伦理的特点

    首先，在形式上。许多发达国家的行政伦理规范大致有三套系统：一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公共行政的道德。

譬如：早在1958年7月，美国国会两院以共同决议书的形式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伦理准则》；1978年10月，美国

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85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众议院议员和雇员伦理准则》；1989年4
月，国会通过了布什总统提交的《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改革法》；1992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

的更具操作性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另外，政府的一些部门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本部

门的伦理规范和实施办法。日本在1999年通过并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并于20
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是由国际组织倡议的用于规范其成员国政府行为的伦理规范。譬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89
年将治理国际腐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于1994年、1995年先后提出了《关于给外国公共官员的贿金扣税问题的

建议书》和《制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的建议书》；经过反复协商谈判，于1997年各成员国和五个非成员国在巴

黎共同签署了《制止贿赂公约》。OECD理事会又于1998年4月发出了《改善行政伦理行为建议书》。所有这些规

范，对于改善和规范其成员国的公共行政行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公务员职业社团制定的伦理准则。譬如，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全国理事会经过反复讨论，于1981年通过了一

系列道德原则，在此基础上，1984年理事会为会员制定了一部道德准则，并于1994年进行了修订。 

  第二，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一套立体式、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反腐倡廉体系。如上所述，这些机构既包括像

OECD这样的国际联合机构，也包括国内公共行政职业协会与学会以及其它一些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甚至还有不

少的私人伦理咨询公司，也加入到了政府伦理建设的阵营。除此以外，就是通过立法新创或授权成立的各种行政伦理

管理机构。譬如，美国众议院的常设机构“伦理委员会”不仅管理众议院议员及其雇员的伦理事务，而且在美国政府

官员的廉政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最为重要的行政伦理管理是根据《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成立的美国政府伦

理办公室，它在1979年成立之初隶属于人事管理局，1989年独立建制直接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负责，办公室

主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国会任命。其机构、经费、人员、权力等都得到了扩张。另外，在政府的许多部门以及许多州

和市的议会和政府，也设有伦理方面的工作机构。 

  第三，在教育科研上。有一支强大的教育科研队伍和机构建制。以美国为例，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咨

询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受理政府伦理咨询，而且协助政府做行政伦理培训。譬如布什总统1989年就职不久就曾邀请

“美国伦理咨询中心”为美国高级公务员做行政伦理方面的报告。总部设立在洛杉矶的美国行政伦理研究会囊括了美

国一大批学者、律师和政府官员，集中研究和讨论政府伦理问题。此外，美国的高等院校也成了美国行政伦理的研

究、培训和咨询的重要基地。据1995年NASPAA对其成员院校的调查，至少有78所院校在研究生的教育中开设了行

政伦理学课程。其它学校以各种方式进行了行政伦理教育。 

  第四，在内容上。发达国家的行政伦理往往以界定公共服务的价值观为起点，进行行政伦理规范的讨论和制定工

作，比较注重条理性、时代性和可操作性，并对公共行政的专业化服务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概括地说，发达国家的行

政伦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一）界定公共服务的价值观 

  要制定行政伦理规定，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哪些伦理行为应当弘扬和鼓励，哪些需要加以约束和抑制。

然而，依据什么来判断呢？为此，就必须追问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譬如，根据美国“政府官员和职员伦理行为原



则”（共14条），可以将美国的行政价值观概括为十四点：（1）忠于宪法、法律和伦理规则；（2） 个人利益的获

取不能有害公共利益；（3） 不得利用信息谋私利；（4） 不得索贿、受贿或行贿；（5） 忠于职守；（6） 秉公办

事；（7） 不得以权谋私；（8） 保护联邦财产；（9） 不得违规承诺；（10）不得从事与政府职责相冲突的职业或

活动；（11）应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腐败；（12）率先垂范履行公民义务；（13）公正公平执法；（14）力避违法

犯纪行为。澳大利亚1993年题为“建设更好公共行政”的政府报告列出了官员行为的几项原则，体现了其主要的行

政价值观：积极响应政府；严密关注结果；功绩为人事配备之本；廉洁、清正，坚持高标准；严格责任制；严于律己

并与他人合作，精益求精。英国“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首份报告提出了“公共生活七原则”：无私；廉政；客观；

负责；公开；诚实；表率。 

  （二）严格实行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伦理主要是一种利益伦理，绝大多数的行政腐败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利益相关。因

此，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但是在申报的具体项目与形式以及公开的方式等具体做法上，各

国不尽相同。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是否要求申报个人财产收入及申报形式、公务员能否以及在何种

情况下能够接受礼品或好处。譬如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公务员必须申报财产收入，但并不向社会公布，只是内部公开；

须经部（局）长的许可，公务员方能接受礼品或好处。而美国则规定公务员的财产收入必须向社会公开，除非特殊情

况一般不允许收受礼品或好处。例外情况包括：（1）在生日或那些有互赠礼物传统的节假日，公共雇员一般可以每

次接受或赠予总价值不超过10美元的东西，在办公室享用食物、茶点或在家中私人的招待。（2）在为数不多的对个

人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时，如结婚以及在结束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下（如退休），雇员可以赠送或接受礼物。他们还可以

为集体性的自愿捐助提供或征集少量礼物。 

  （三）与公共管理改革同步进行 

  二战以来，为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由传统行政

范式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多中心治理模式又盛行起来。每一股思潮、每一波运

动，都会导致公共行政理念与价值的变迁，民主、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处于一种变动中的调适与平衡之中，不同

时期各有侧重。因此，其行政伦理规范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行政伦理改革表现出三个方面

的共同特点：“一是全面审查行政伦理管理体制的现状，认清新特点、新问题；二是在推行‘全面公共管理’改革的

同时强调伦理的管理；三是着眼于在公共行政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新的伦理框架和机制。” 

来源：《学习时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